
(iii)�第45条中提到的操作程序；
(b)�考虑任何其他与本章相关的事项，缔约方可达成协议；�(c)�将分委员会的调查结

果报告给联合委员会；以及�(d)�根据第11条执行联合委员会可能授权的其他职能。

3.�分委员会应：
(a)�由缔约方政府的代表组成；以及�(b)�由缔约方政府的官员共同主持。

4.�分委员会可以邀请除缔约方政府以外的相关实体代表参加，这些代表需具备与将要
讨论的问题相关的专业知识。
5.�分委员会应在缔约方商定的场所和时间举行会议。

第4章�海关程序�第48条�范围和目标

1.�本章适用于缔约方之间贸易货物的清关所需海关程序。

2.�各方应根据各方的法律和法规，并在其各自海关当局可用的资源范围内实施本章。

3.�本章的目标是建立框架，以确保透明度、海关法律的正确适用以及货物的快速清关，
并促进海关程序领域的合作，以便利缔约方之间的货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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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49�
Definition

就本章而言，“海关法律”是指各方的海关当局管理和执行的相关法律和法规，
涉及货物的进口、出口和过境，与其与关税、费用和其他税收的关系有关，或与受
控物品在各方海关领土边界上的移动相关的禁止、限制和其他类似管制有关。

Article�50�
Transparency

1.�每一方应确保所有与其海关法律相关的普遍适用相关信息均可被任何利害关系人
获取。
2.�当已提供的信息因海关法律的变化而必须修订时，每一方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变
化生效之前提前使修订后的信息可被获取，以便利害关系人能够考虑到这些变化。

3.�应任何一方利害关系人的要求，每一方应以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准确的方式，提供与
其海关法律相关的、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具体海关事项的信息。每一方不仅应提供具
体要求的信息，还应提供其认为利害关系人应知晓的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Article�51�Customs�
Clearance

1.�双方应以其各自的海关程序以可预测、一致和透明的方式适用。

2.�为促进双方之间货物的海关清关，每一方应：
(a)�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b)�简化其海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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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协调其海关程序，尽可能可能，并符合相关的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例如海关合作理事会
制定的那些标准和建议做法；以及

(d)�在适当的情况下，促进其海关当局与：(i)�该方的其他国家当局；�(ii)�该
方的贸易社区；以及�(iii)�非缔约方的海关当局之间的合作。

3.�每一方应向受影响方提供易于访问的司法或行政复审程序，以针对该方采取的行
动。此类复审应独立于负责此类行动行政执行当局，并应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执行。

Article�52�转运货物

每一方应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V条第3款的规定，继续便利从或至
另一方转运货物的海关清关。

Article�53�合作与信息交换
1.�各方应根据各方的法律和法规，在海关程序领域合作与信息交换，包括对禁止货物
贸易的执法以及对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出口的执法。

2.�此合作与信息交换应按照实施协定中规定的方式实施。
第54条�海关程序分委员会

1.�为有效实施和运作本章，应于本协定生效之日起设立海关程序分委员会（以下简
称本章中称“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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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委员会的职能如下：
(a)�审查本章的实施和运作；�(b)�将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报告给联合委员会；�(c)�确

定与本章相关的、为促进缔约方之间贸易而需要改进的领域；以及�(d)�根据第11条，执
行联合委员会可能授权的其他职能。

3.�分委员会的组成应在实施协定中规定。
4.�分委员会应在缔约方同意的场所和时间举行会议。

第五章�投
资�第55条�范
围

1.�本章应适用于一方为与另一方投资者及其在原方区域的投资相关的措施。
(a)�另一方的投资者；以及�(b)�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原方区域的投资。

2.�本章不适用于：
(a)�政府采购；以及�(b)�作为第74条第(q)项中定义的行使政府权威时提供的服务。

3.�如果本章与第6章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
(a)�就第57条、第58条和第61条所涵盖的事项而言，第6章在不一致范围内
优先适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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